附件1

2025年“飞凤人才计划”2.0版申报细则
一、高层次人才薪酬购房补贴

第一次在本区就业的产业核心创新人才，与用人单位签订3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按规定缴纳社保且落户无锡的可申请薪酬补贴，硕士（取得学历学位双证）、副高级职称、技师每人每月2000元，博士、正高级职称、高级技师每人每月3000元，补贴时间为连续3年。购买本区60平方米及以上的住房并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的，连续在本区同一家单位工作满2年后，可申请购房补贴，给予硕士（取得学历学位双证）、副高级职称、技师购房补贴10万元，博士、正高级职称、高级技师购房补贴20万元，分5年拨付。

（一）薪酬补贴

申报对象：已申领过薪酬补贴但未拿满补贴总额，且保持在原用人单位就业的人才。

申报材料：（1）本人身份证正反面；（2）学历类：本人学历学位证书及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若为国（境）外高校，则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职称类：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评审表（若无评审表，则提供发证机关发布的红头文件）；技师类：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3）本人无锡市户籍证明材料（含户主联）或无锡市公安部门出具的户籍准许迁入证；（4）劳动合同。

注：续拨人才仅需在系统相应政策界面确认申报，如有已过时效的佐证材料也请一并更新（例如户籍准许迁入证、劳动合同等，户籍准许迁入证仅限第一年申请使用，续拨应提供落户无锡的户籍材料）。
（二）购房补贴

申报对象：已申领过购房补贴但未拿满补贴总额，且保持原用人单位就业的人才。
申报材料：（1）本人身份证正反面；（2）学历类：本人学历学位证书及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若为国（境）外高校，则提供《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职称类：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评审表（若无评审表，则提供发证机关发布的红头文件）；技师类：职业资格或者职业技能等级证书；（3）本人在高新区（新吴区）内所购房产的不动产权证书；（4）本人无锡市户籍证明材料或无锡市公安部门出具的准许迁入证；（5）本人可持身份证就近至区内各不动产登记中心自助机上拉取，或者在灵锡APP不动产专区点击【个人住房】版块下载加盖公章的住房信息查询证明；（6）劳动合同。

注：续拨人才仅需在系统相应政策界面确认申报并须上传最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加盖公章的房屋查询证明；户籍准许迁入证仅限第一年申请使用，续拨应提供落户无锡的户籍材料；若不动产权证书登记类型为“赠与，归并”，不动产权新增权利人不符合购房补贴政策支持范畴。

租房补贴

来区就业且获得无锡市“太湖人才计划”优秀大学生“锡引”工程租房补贴的人才，可申领高新区房租跟补支持，标准为本科（技师）0.5万元/人/年、硕士0.75万元/人/年、博士1万元/人/年，为期3年。

申报对象：已申领过区级租房补贴但未拿满补贴总额，且保持原用人单位就业的人才。
申报材料：（1）本人身份证正反面；（2）本人学历学位证书；（3）无锡市“太湖人才计划”大学生租房补贴发放明细截图。

注：续拨人才仅需在系统相应政策界面确认申报，如有已过时效的佐证材料也请一并更新。
大力引进高级管理和专业技术创新人才

对用人单位从区外引进副高级、正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才，每引进1名分别给予用人单位3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引才奖励；分别给予个人2万元、5万元的薪酬补贴，分5年拨付。

申报对象：已申领过高级职称引才奖励但未拿满补贴总额，且保持原用人单位就业的人才。

申报材料：（1）本人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及评审表（若无评审表，则提供发证机关发布的红头文件）；（2）本人社保缴纳证明、身份证正反面及劳动合同等材料。

四、加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设

新设博士后工作站并引入博士后工作的，给予20万元建站资助，获得独立招收资格的，再资助20万元；新进站博士后给予每人每月5000元的生活补贴，补贴期限不超过2年。

（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建站补贴

申报对象：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期间新设站，并引入博士后工作的企业。

申报材料：（1）设站批文；（2）博士进站介绍信；（3）博士后培养协议；（4）设站企业营业执照。

注：设站时间以批复时间为准。

（二）博士后在站生活补贴

申报对象：2022年1月1日后进站且在站满两年的博士后。

申报材料：（1）企业博士后研究人员开题审核表；（2）企业博士后研究人员中期考核表；（3）进站介绍信；（4）设站企业营业执照；（5）博士后人才的个税缴纳凭证（设站企业代扣代缴）。


